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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信玺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股份冻结概述 

（一）基本情况 

股东恒信正隆经贸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98,995,830 股被冻结，占公司

总股本 46.88%。在本次冻结的股份中，0 股为有限售条件股份，98,995,830 股为

无限售条件股份，是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份。 

冻结期限为 2023 年 4 月 26 日起至 2026 年 4 月 25 日止。 

股东李厚霖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8,552,198 股被冻结，占公司总股本 8.79%。

在本次冻结的股份中，18,552,198 股为有限售条件股份，0 股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是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份。 

冻结期限为 2023 年 4 月 26 日起至 2026 年 4 月 25 日止。 

股东李厚霖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6,184,066 股被冻结，占公司总股本 2.93%。

在本次冻结的股份中，0 股为有限售条件股份，6,184,066 股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是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份。 

冻结期限为 2023 年 4 月 18 日起至 2026 年 4 月 17 日止。 

 

 

（二）本次股份冻结的原因 

公司股东恒信正隆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和李厚霖先生因涉及合同纠纷案件，

根据北京金融法院执行通知书（2023）京 74 民初 174 号北京金融法院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冻结恒信正隆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在恒信玺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

股权 98,995,830 股和李厚霖先生在恒信玺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



公告编号：2023-035 

18,552,198 股。 

根据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23）京 0106 执 5048 号北京市

丰台区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4 月 18 日冻结李厚霖先生在恒信玺利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的股权 6,184,066 股。 

 

（三）股份冻结对公司的影响 

包括本次冻结股份在内，如果全部被限制权利的股份被行权可能导致公司控

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股份冻结尚未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公司各项业务正常开

展，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冻结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二、股份冻结所涉股东情况 

股东姓名（名称）：恒信正隆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是否为控股股东：是 

公司任职：无 

所持股份总数及占比：98,995,830、46.88% 

限售股份数及占比：0、0% 

累计被限制权利的股份数及占比（包括本次）：98,995,830、46.88% 

与一致行动人合并计算，累计被限制权利的股份数及占比（包括本次）：

123,732,094、58.58% 

股份被限制权利的历史情况 

2017 年 3 月 29 日，恒信正隆质押 6,000,0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2.84%，

用于恒信正隆补充经营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质押权人为深圳市一帆金融服

务有限公司，2017 年 6 月 8 日，该股份已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办理解除质押登记； 

2017 年 4 月 26 日，恒信正隆质押 12,669,0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6.00%，

用于恒信正隆补充经营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质押权人为中融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2019 年 5 月 14 日，该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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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质押登记； 

2017 年 6 月 14 日，恒信正隆质押 12,840,0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6.08%，

用于补充公司经营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质押权人为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包头分行，2018 年 8 月 29 日，该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

理解除质押登记； 

2018 年 8 月 29 日，恒信正隆质押 18,970,0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8.98%，

用于补充公司经营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质押权人为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包头分行，2019 年 11 月 7 日，该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

理解除质押登记。 

2018 年 9 月 17 日，恒信正隆质押 9,000,0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4.26%，

用于补充公司经营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质押权人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2019 年 6 月 14 日，该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

理解除质押登记。 

2019年4月19日，恒信正隆质押32,000,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15.16%，

用于补充公司经营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质押权人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拉萨分行，2020 年 5 月 6 日，该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

理解除质押登记。 

2020年1月14日，恒信正隆质押32,000,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15.16%，

用于补充公司经营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质押权人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2021 年 6 月 25 日，该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

理质押登记。 

2020 年 5 月 6 日，恒信正隆质押 55,000,0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26.05%，

用于补充公司经营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质押权人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拉萨分行，2020 年 8 月 20 日，该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

理解除质押登记。 

2020年8月20日，恒信正隆质押55,000,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26.05%，

用于补充公司经营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质押权人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拉萨分行，2021 年 9 月 10 日，该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

理解除质押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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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10日，恒信正隆质押55,000,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26.05%，

用于补充公司经营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质押权人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拉萨分行，2022 年 10 月 18 日，该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办理解除质押登记。 

2022 年 10 月 18 日，恒信正隆质押 86,000,0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40.73%，用于补充公司经营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质押权人为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股东姓名（名称）：李厚霖先生 

是否为控股股东：是 

公司任职：董事长 

所持股份总数及占比：24,736,264、11.72% 

限售股份数及占比：18,552,198、8.79% 

累计被限制权利的股份数及占比（包括本次）：24,736,264、11.72% 

与一致行动人合并计算，累计被限制权利的股份数及占比（包括本次）：  

123,732,094、58.58% （如适用） 

股份被限制权利的历史情况 

2023 年 4 月 18 日，因涉及合同纠纷案件，根据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执

行通知书（2023）京 0106 执 5048 号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冻结李厚霖先生在

恒信玺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 6,184,066 股，冻结期限为 2023 年 4 月 18

日起至 2026 年 4 月 17 日止。 

 

 

 

股东姓名（名称）：李厚霖先生 

是否为控股股东：是 

公司任职：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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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股份总数及占比：24,736,264、11.72% 

限售股份数及占比：0、0% 

累计被限制权利的股份数及占比（包括本次）：24,736,264、11.72% 

与一致行动人合并计算，累计被限制权利的股份数及占比（包括本次）：

123,732,094、58.58% 

 

 

三、备查文件目录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

明细表》 

 

 

 

恒信玺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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